附件2：
2025年中央财政合作社培育项目储备指南
一、建设思路
[bookmark: _GoBack]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农民合作社重要批示精神等重要部署要求，推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质量提升，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社联农带农能力，助力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二、建设布局
由各镇区级以上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实施项目。
三、建设内容
（一）支持农民合作提升规范化水平。全面落实《四川省农民合作社规范指引》，支持农民合作社按照“七有”标准开展标识标牌、章程制度和组织机构图上墙，建立完善成员账户，健全与成员的利益联结机制等。支持农民合作社利用信息化工具，应用符合农民合作社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要求的财务管理软件，聘请专业财务会计人员或使用委托代理记账服务，推行会计电算化。支持农民合作社加强档案管理，对会计资料、文书和生产记录等档案进行分类保管。
（二）支持农民合作社提升运营质量。支持农民合作社规范生产记录，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自律性检验检测制度，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支持农民合作社实施标准化生产，制定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等，并正式发布实施。支持农民合作社注册商标，开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等，实施品牌化经营。支持农民合作社参加各类展示展销活动，扩大品牌知名度。支持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成员组建农民合作社，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服务。支持农民合作社分区域、行业和产业链条开展联合合作，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形成规模优势。支持农民合作社全资或控股兴办公司，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支持农民合作社强化服务带动能力。支持农民合作社积极参与技术集成组装方案筛选、熟化，应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模式，提高大田生产技术到位率。支持农民合作社成员参加各类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支持农民合作社聘请行业或产业专家、农技人员等为成员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购置学习资源等。支持农民合作社开设线上门户网站、自媒体账号，以及线下农用物资销售点、物流点等，发展网络销售，实行农超对接，农产品进社区、学校等，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销售成员及非成员农产品，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衔接。
（四）支持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试点。
四、储备条件
项目储备县农民合作社底数清、情况明。农民合作社工作的综合协调机构建立并发挥作用，责任分解到部门。以往年度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指导服务、人员配备与农民合作社发展相匹配，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五、实施主体
支持对象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登记，已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和四川农经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登记且信息完善的农民合作社（含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下同）。获评为省级或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的、省级及以上示范社的优先，支持主体的具体条件为：
（一）经营规模适度。经营规模与资源禀赋、技术装备、生产能力等条件相匹配，不片面追求土地等生产资料过度集中或超大规模经营。农民合作社用于生产经营的土地要有准确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信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信息，相关合同订立规范、信息符合实际。
（二）财务管理规范。农民合作社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或委托代理记账机构通过农民合作社财务软件记账、核算，会计账簿齐全，财务报表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要求，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三）制度健全有效。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健全，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规范运营。农民合作社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示范章程》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章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运行有效，有完善的财务管理、社务公开、议事决策等制度；每年至少召开 1 次成员大会，成员大会选举和表决依法落实一人一票制。
（四）生产服务优质。开展标准化生产或服务，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并执行落实，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集生产服务记录、购销记录等经营信息，农业生产或服务质量可追溯，依规实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五）联农带农紧密。农民合作社实有成员名册与成员账户的成员范围一致，实有成员数高于本县域平均水平；成员账户准确记录每个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量化份额、与本社的交易量（额）和返还盈余等，可分配盈余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比例不低于60%。
（六）社会声誉良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未发生过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未受到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无不良信用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名单，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贷款风险等级未被列为损失类。
实施主体存在撂荒或自2020年11月4日起，在基本农田新增从事非粮生产的不予支持。
六、补助标准
本项目以区为单位进行储备，每个区申报中央财政资金不超过300万元。通过先建后补方式，对2025年当年完成建设内容并验收合格的农民合作社进行奖补，单个农民合作社奖补不超过20万元；可以定额补助，也可按实际发生费用的一定比例进行补助。



















2025年中央财政家庭农场培育项目储备指南

一、建设思路
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坚持家庭农场量质并举发展和“一组一场”规划布局，继续完善支持政策，强化服务支撑，加强联合合作，到2025年末，家庭农场政策体系更加完善、服务管理更加优化、农场发展和带动能力不断提升。
二、建设布局
在各镇，遴选一批发展意愿高、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家庭农场，实施家庭农场培育工程、提升工程和融合工程，助推家庭农场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3、 建设内容
（一）培育工程。支持家庭农场适度扩大规模，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购置生产性装备，建设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等，改良提升产品品质，发展农产品初加工（冷链物流），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二）提升工程。建设内容与培育工程一致。
（三）融合工程。支持同区域多个家庭农场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成立以家庭农场为主要成员的农民合作社或联盟（协会）行业组织，共同开展农机、育苗育种、植保、农产品初加工、烘干仓储、冷链、品牌培育与质量监控、市场营销等全产业链服务。
2024年以来，实施主体通过中省资金已支持建设的同一内容或环节，不再重复支持。
四、储备条件
（一）培育工程。已录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2年以上且信息完善或者已进行工商登记注册2年以上；取得家庭农场“一码通”赋码。
（二）提升工程。已录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2年以上且信息完善或者已进行工商登记注册2年以上；取得家庭农场“一码通”赋码；家庭农场主年龄在45周岁以下，取得高中（中专）以上学历，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是农场主取得农业行业技能鉴定证书或农业行业专业技术职称。
二是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或取得农产品质量认证证书，或开展农产品商标注册。
三是有统一的标识标牌，使用标准化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和生产技术规程，开展生产资料购买、农事操作、农产品销售及“随手记”等财务收支记录。
（三）融合工程。与培育工程的储备条件一致，且家庭农场不少于5家。
以上项目储备，从事粮食和大豆油料种植的家庭农场、在上年度获得高素质农民省级调训优秀学员的家庭农场、获评为全国和全省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优先纳入储备范围。
五、实施主体
符合以上储备条件的家庭农场。
六、补助标准
以区为单位进行储备，每个区申报中央财政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中央财政资金对单个家庭农场补助不超过总投资的30%，国家级脱贫县放宽到40%。单个家庭农场补助不超过20万元。融合工程补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七、工作要求
（一）实施主体存在撂荒或自2020年11月4日起，在基本农田新增从事非粮生产的，一律不予支持。
（二）请按要求进行分类储备，并在项目实施方案中予以明确。
（三）原则上，各地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应储尽储。








2025年中央财政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
储备指南

一、建设思路
[bookmark: OLE_LINK7]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向设施农业要食物”重要指示精神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升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增强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部署要求，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结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实施生产设施条件改善项目，保障“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安全。
二、建设布局
在各镇布局经济作物、畜牧业、渔业、农机服务设施项目。向全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任务村倾斜。
三、建设内容
（一）经济作物生产设施条件改善。一是支持新建或改造经济作物生产大棚设施设备，包括设施棚架（膜）、蚕棚、智能化控制（包括专用变压器）等相关设施设备。二是支持新建或改造经济作物集约化育苗设施设备，包括育苗大棚、育苗床、育苗盘、嫁接愈合室、育苗机械、小蚕共育房、温光湿智能控制、物联网控制等相关设施设备。三是支持新建或改造经济作物生产水肥药一体化设施设备，包括首部系统、田间管网、中控管理平台等相关设施设备。四是支持新建或改造经济作物产地初加工设施设备，包括分选、清洗、切分、晾晒、烘干、分级、包装、脱水、盐渍、预冷、保鲜等设施设备。五是支持新建或改造经济作物轨道运输等相关设施设备，包括机库、运输机、轨道及轨道支架等相关设施设备。
（二）畜牧业生产设施条件改善。一是支持新建或改造畜禽养殖等设施设备，包括场房主体等基础设施建设，饲喂饮水、环控、监控、防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畜产品采集（挤奶、剪毛、捡蛋等）等设施设备及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精细化管理的节料节能节水相关设施设备。二是支持新建或改造饲草料种植、加工、储存设施装备建设。三是支持规模养殖场建设畜禽粪污密闭贮存、沼渣堆肥、臭气控制设施，支持新建或改造区域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包括畜禽粪污收集、处理、贮存和运输等环节设施设备。
（三）渔业生产设施条件改善。一是支持池塘标准化改造。包括池塘整形清淤、护坡及生产道路、管理用房改造、进排水沟渠及管道、泵房泵站等。二是支持新建或改造渔业生产设施。包括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陆基设施循环水养殖、流水池塘养殖、流水槽循环水养殖、圈养及智慧渔业等渔业生产设施新（改）建，购置必要的辅助设施设备。三是支持新建或改造水产加工装备设施。包括暂养净化池、原料处理、分级分割、灭菌包装和生态环保等水产品初加工设施设备的购置和建设（不包含冷藏保鲜设施）。四是支持新建或改造养殖尾水处理设施。包括生态渠道、沉淀池、曝气池、过滤坝、生物净化池，购置微滤机、尾水监测等设备。
（四）农机服务设施条件改善。一是支持新建或改造机械化育秧中心。包括播种流水线工作区、基质（营养土）存储区、种子处理区、秧盘叠放区、暗化催芽室、辅助功能区等，配备机械化智能化育秧装备。二是支持新建或改造农机维修中心。包括维修车间、停机场、农机故障诊断设备、农机维修相关通用设备、机具维修常用零配件。三是支持新建或改造农机具停放库棚。包括农业机械停放场、库、棚等的建设。四是支持购置农机装备。包括先进实用绿色高效等设施设备，不得购置农机购置补贴目录内的设施设备。
（五）开展宜机化改造。支持在主要粮油产区集中连片开展宜机化改造，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引导项目实施主体采取综合措施，修建机耕道路和地块进出坡道，实现地块互联互通，改善大中型农业机械通行和作业条件，建设成为主要粮油作物全程机械化推广应用基地。可与省级宜机化改造项目统筹使用，形成合力。
四、储备条件
项目储备县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底数清、情况明。农民合作社工作的综合协调机构建立并发挥作用，责任分解到部门。以往年度项目实施任务全面完成。指导服务、人员配备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相匹配，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同时不同类别分别满足如下条件。
（一）经济作物产业类。区域制定经济作物产业规划，积极性高。
（二）畜牧业类。实施项目不在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实施主体积极性高。
（三）渔业类。池塘标准化改造实施区域应在当地政府发布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的养殖区、限养区内，《水域滩涂养殖证》或承包合同确权剩余有效期不少于5年。
（四）农机服务类。农民合作社农机作业覆盖2个镇以上、服务面积2000亩以上；家庭农场农机作业覆盖20户农户以上，服务面积200亩以上。上述项目用地、环评、资金等要素保障落实到位。
五、实施主体
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新型经营主体。
（一）农民合作社。已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和四川农经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经营规模适度，生产服务优质，制度健全有效，财务管理规范，成员账户完善，联农带农紧密。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农民合作社及其法人代表无不良信用记录，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贷款风险等级未被列为损失类。获评为省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的、省级及以上示范社的优先纳入储备范围。
（二）家庭农场。已录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2年以上且信息完善或者已进行工商登记注册2年以上；取得家庭农场“一码通”赋码。从事粮食和大豆油料种植的家庭农场、上年度获得高素质农民省级调训优秀学员的家庭农场、获评为全国或全省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优先纳入储备范围。
2024年以来，实施主体通过中省资金已支持建设的同一内容或环节，不再重复支持。实施主体存在撂荒或自2020年11月4日起，在基本农田新增从事非粮生产的，一律不予支持。
六、补助标准
以区为单位进行储备，每个区申报中央财政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中央财政资金对单个主体补助不超过总投资的30%，国家级脱贫县放宽到40%；单个农民合作社补助不超过50万元、家庭农场补助不超过20万元。

